
1 

學分抵免系統操作步驟 

 

一、學分抵免系統操作流程圖 

 

進入系統

開始填寫抵免資料：點選抵免科目種類—
本系必修、通識課程、本系選修、其他課
程(系外選修科目)

點選「編輯」 

輸入原校科目、學分、
成績(不及格不可抵免)

點選「儲存」

所有抵免科目是否均填寫完畢
(可預覽列印檢查)

點選「送出」

列印【學分抵免申請表】

留存

否

是

查詢最新必修科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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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進入系統：註冊課務發展中心→系統連結→學分抵免作業系統

 

 

 

3、輸入學號、密碼 

2、按此登入系統 

1、請先詳閱抵免相關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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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查詢最新必修科目 

 
 

 
 

 

 

 

1.點選「查詢必修科目」。 

2.自動連結到「校務行政資

訊查詢系統」，請點選「必

修科目及畢業學分」。 

3.再次點選「查詢必修

科目及畢業學分」。 

4.查看最新必修科目及

畢業學分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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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寫範例： 

科目分為四類：本系必修、通識課程、本系選修及其他課程(系外選
修科目)。預設為【本系必修】，可點選切換科目種類。 

 
範例 1.抵免【本系必修】(科目種類先點選在本系必修) 

原校科目一科，學分數大於等於淡江學分數，抵免淡江科目一科。 

 

 

 

 

2、輸入原校科目、學分、成績

(不及格不能抵免，請勿輸入) 

3、點選【儲存】 

1、找到要抵免的科目，點選該科的【編輯】鈕 

4、檢查填寫科目是否正確，若正確就繼續針對其他要抵免的

科目重複 1～3步驟；若有錯則再按［編輯］進行修改。 

抵免科目種類，可點選切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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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2. 抵免【本系必修】(科目種類先點選在本系必修)淡江科目為上、下
(一學年課程)，但原校科目學分不足，僅可抵免淡江科目 1 學期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1、點選【編輯】 

2、輸入原校科目、學分、成績 

3、點選【儲存】 

4、跳出視窗【原校學分比本校低不得抵免，是

否仍要申請】，如仍要申請，點選【確定】。 

5、完成，只能抵免 1學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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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3. 抵免【本系必修】(科目種類先點選在本系必修)原校不同科目兩
科，抵免淡江科目一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

 

 

1、填寫完原校第 1科資料後，點選【複製】 

3、點選淡江相同科目第 2列 【計算機

程式語言】的【編輯】 

2、出現淡江相同科目第 2列【計算機程式語

言】 

4、輸入原校另一科目、學分、成績。 

 

5、點選【儲存】 

6、完成【原校兩科抵免淡江一科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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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4.抵免【通識課程】： 
4-1請先查閱學分抵免系統首頁--相關公告的「通識課程抵免對照

表」檔案。 
4-2填寫抵免資料 

 
 

範例 5.抵免【本系選修】 

 
 

範例 6.抵免【其他課程】(系外選修科目)：請向所屬學系諮詢是否准
予抵免外系課程。 

 
 

  

(1)點選【通識課程】 

點選【本系選修】，呈現該系【系選修課程】。 

點選【其他課程】，呈現【校、院共同科目】。  

若想抵免的系外選修科目不在列表中，請以【新增科目】方式填寫，請看範例 7。 

(2)會出現各通識學門選項，系統預設為第 1個

【文學經典學門(L群)】，可點選切換其他學門，

下方將呈現【該學門】科目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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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7.以新增方式，抵免【其他課程】(系外選修科目) 

 

 

 

2、開始填寫新增科目資料 

a.輸入搜尋科目：輸入原校科目之關鍵字>>點選抵免課程的學制>>點選【搜

尋】，將列出本校課程名稱 

b.於列表中選取欲抵免的課程 

c.點選【送出選取課程】 

d.輸入原校科目名稱、學分、成績 

 

 

3、點選【儲存】 

(如放棄抵免則點選【回前頁】) 

a. 

b. 

c. 

d. 

1.點選【其他課程】>>頁面最下方>>點選新增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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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：已新增的科目無法刪除，如欲放棄抵免，請按【清除】鈕。 

 
 

※注意：搜尋後若出現<已存在於 XXX列表>，表示該科目已存在列表

中，所以無法新增，請按【回前頁】並於科目列表中找尋該科。 

 

 

五、抵免科目全部填寫完畢 

 
 

4、列表中出現科該，表示已新增成功。 

1、抵免科目均已填寫完畢，點選【列印抵免申請表】。 

2、請再次檢查確認抵免科目(如下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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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跳出視窗【確定送出後，不可更改】 

確定抵免科目沒問題，點選【確定】送出。 

3、已再次確認【抵免科目均已填寫完畢】，

點選【送出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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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：經教務處審核通過抵免的科目，如已選課，須自行於規定時
間內辦理退選。未退選而造成重覆修課者，依選課規則之規定「同
一課程，重覆修習 2 次以上，僅計算一次學分數於畢業學分數內」
辦理。 

 
※抵免資料填送後，原校成績單正本速送所屬學系進行初審，再由系

所送交教務處註冊課務發展中心成績業務進行複審。 

 

5、點選【抵免申請表列印】留存。 

6、於首頁公告日期再登入查看

「審核結果」並列印留存。 


